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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築法第34條：「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
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就規定項目為之，其餘項目由建築師
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責。對於特殊結構或設備
之建築物並得委託或指定具有該項學識及經驗之專家或機關、團體為
之；其委託或指定之審查或鑑定費用由起造人負擔。……」 
 
2.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 
一、為提高行政服務效率及建築設計品質，並推動行政與技術分立制
度，加速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核時效，特訂定本要點。 
三、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除依建築法第34條第3項規定應由主管建築機
關審查之規定項目外，其餘項目應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
簽證負責。 
 
 
 
 

壹、現行技術抽查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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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簽證項目，應視實際需
要按下列比例抽查：  
（一）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一件以上。 
（二）五層以下供公眾使用之建築五物每十件抽查二件以上。  
（三）六層以上至十層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二件以上。  
（四）十一層以上至十四層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四件以上。  
（五）十五層以上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五件以上。  
前項案件屬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列為必須抽查案件：  
（一）山坡地範圍內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二）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或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內，且應進行基地地下探勘者。  
（三）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或依規定應檢具建築物防
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 書，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物。 
七、依第五點規定比例抽查之建築物，其綠建築設計、公共建築物之
無障礙建築物規定及結構計算書，應列為必要抽查項目，主管建築機
關並得委託或指定具有該項學識及經驗之專家或機關（構）、學校或
團體辦理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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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抽查範圍： 
 
1.依「臺北市建造執照建築師簽證案件考核處理原則」第3點規定。 
抽查執照類型： 
(1)建造(雜項)執照 
(2)建造(雜項)執照變更設計 
(3)變更使用執照 
抽查頻率為每半個月一次 
 
2.建築執照抽查分類： 
(1)5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案件。 
(2)5層樓以下供公眾使用案件。 
(3)6至10層樓供公眾使用案件。 
(4)11層樓供公眾使用案件。 
(5)12層樓以上建築物則為必抽案件。 

壹、現行技術抽查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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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抽案件： 
(1)依法應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案件。 
(2)行動不便設施案件。 
(3)12層樓以上案。 
(4)依抽查辦理變更設計案件。 
(5)簽報為必抽案件。 
(6)建築師列管案件。 
(7)涉及山坡地地形整地原則案件。 
(8)保變住地區案件。 
(9)高層建築物。 
(10)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 
(11)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或依規定應檢具建築物防火    
    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物 
(12)其他:綠建築（基準）案件、250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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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查審查單位： 
1.建管處（建照科）辦理： 
  建造(雜項)執照、建造(雜項)執照變更設計案件涉及下列者。 
   (1)涉及山坡地地形整地原則案件。 
   (2)保變住地區案件（屬公文類型）。 
   (3)高層建築物。 
   (4)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或依規定應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 
      綜合檢討報告書，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物 
   (5)雜項執照。 
 

2.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辦理： 
  非上述屬建管處（建照科）辦理者，含各類型變更使用執照。 
 
3.102年6月30日以前核發之建造執照，其變更設計皆為得標廠商辦理。 

壹、現行技術抽查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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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抽查比例： 
5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案件：為10件抽1件（1/10）。 
5層樓以下供公眾使用案件：為10件抽2件（2/10）。 
6至10層樓供公眾使用案件：為10件抽2件（2/10）。 
11層樓供公眾使用案件：為10件抽4件（4/10）。 
12層樓以上建築物則為必抽案件。 
 

(四)抽查時間及流程： 
1.建管處抽查案件非必抽者，電腦抽籤時間為每個月之1日及16日辦理，
例假日順延至第一個工作日。 
 
2.建管處抽籤後通知廠商辦理調卷，廠商應於自本處調取抽查案件之卷
宗起3個工作天內歸還抽查案件卷宗，並於規定日期前送交「抽查書面
報告」，須含「建築執照技術抽查審查表」、「建築執照技術抽查統計
表」及於本處建築管理系統登打抽查結果。 
 

壹、現行技術抽查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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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規定日期如下： 
    (1)每月上旬核發執照（1~15日）：於抽籤次日起15日。 
    (2)每月下旬核發執照（16~30或31日）：於抽籤次日起15日。 
 
4.複審會議：本作業執行期間，如抽查案件之缺失項目具有爭議，或
涉及公共安全之重大項目須將簽證建築師移送懲戒前，廠商或被簽證
建築師須填具「建築執照抽查複審提會單」提送於本處，由本處召開
複審會議討論，依結論辦理；會議得作成附帶決議，為往後通案性準
則。 
 
(五)抽查項目及標準： 
依據：「臺北市建造執照建築師簽證案件考核處理原則」第3點規定。 
參照：本市「抽查重要項目參考要點」、「建築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
圖樣檢核表」以上兩表單請逐項內容確實抽查。 

壹、現行技術抽查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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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正程序檢核： 
 
1.簽證未符合案件：經抽查且由設計建築師會同確認簽證項目不符相
關都計、建築法令，涉及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產權用途
或建築物之樑、柱、樓地板、高度、面積等情節重大，依規定應辦理
變更設計者。 
 
2.簽證符合案件：包刮下列三種情形： 
(1)應辦理報備：經抽查且由設計建築師會同確認簽證項目不符相關都
計、建築法令，無涉及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產權用途或
建築物之樑、柱、樓地板、高度、面積等情節輕微；惟尚須補充檢討
說明及修正執照圖說，須先辦理報備補正者。 
(2)應修改竣工圖：經抽查且由設計建築師會同確認簽證項目不符相關
都計、建築法令，無涉及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產權用途
或建築物之樑、柱、樓地板、高度、面積等情節輕微；得於竣工後一
併修改竣工圖者。 
(3)符合規定：無須辦理報備或修改竣工圖。 
 

壹、現行技術抽查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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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確告知設計建築師下列事項：廠商抽查完成後由抽查人員填具
「建築執照技術抽查審查表」，並與設計建築師雙方確認用印。 
(1)案件屬於簽證未符合案件（應辦理變更設計）或簽證符合案件   
  （應辦理報備、應修改竣工圖或符合規定）。 
(2)缺失項目（須具體陳述） 
(3)記點項目 
(4)記點次數 
(5)列管時間點 
(6)修正程序 
(7)移付懲戒事項 
(8)簽證責任 
(9)其他（是否提會討論） 
 
4.簽證未符合案件建築師皆須記點，符合案件則無須記點。 

壹、現行技術抽查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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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抽查結果與建築師考核管理： 
1.辦理建築師考核：抽查案件須依「臺北市建造執照建築師簽證案件
考核處理原則」辦理建築師考核，如有不符規定須記點、列管或提報
機關懲戒者，確實依照辦理。 
2.建築管理系統：本處授權廠商各別所屬帳號及密碼，廠商抽查後須
於建築管理系統中登載及確認，並加註考核分類、考核記點及修正程
序等內容。 
3.抽查結果統計及教育訓練，廠商應每半年統計抽查案件缺失項目，
彙整常見缺失及改正方式後對外公告，並針對本市建築師及相關從業
人員進行宣導及教育訓練。 
4.抽查案例彙編：複審會議作成之附帶決議，廠商應依本處會議紀錄
彙整作成年度案例彙編，並針對本市建築師及相關從業人員進行宣導
及教育訓練。 
 
(八)抽查後辦理報備： 
  抽查案件如為應辦理報備者，後續依附件「臺北市建築執照抽查
後辦理變更報備流程表」辦理。 

壹、現行技術抽查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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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執照技術
簽證抽查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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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案件基本資料表/暨校
對副本前應辦事項 

• 建築抽查/結構抽查 

• 執照類別：建造執照、變
更設計執照、變更使用執
照 

• 抽查原則：依內政部營建
署「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
及「臺北市建造執照建築
師簽證案件考核處理原則」
辦理。 

 

壹、現行技術抽查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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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行技術抽查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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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抽查作業報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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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書(K1-1) 
1. 技術抽查不符規定公文號函。 

2. 依建築法第39條（按圖施工）
規定：「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
圖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
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時，仍應
依照本 法申請辦理。但不變更
主要構造或位置，不增加高度
或面積，不變更建築物設備內
容或位置者，得於竣工後，備
具竣工平面、立面圖，一次報
驗。」。本案有無涉及建築法
第39條，無需辦理變更設計。 

3. 報備事項。 

4. 經核與相關法令規定相符，依
專業簽證負責。 

 

 

三、技術抽查報備之書圖文件 

貳、技術抽查作業報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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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書圖文件查核表(K1-2) 

1. 應附文件： 
 申請書 

 書圖文件查核表 

 建築執照抽查後變更報備涉及
項目 

 查核紀錄表（填具基本資料） 

 抽查不符事項通知函 

 建築師簽證表 

 綠建築基準檢核表 

 歷次申請書及報備核准文件影
本 

 原建築執照存根影本及達開工
標準函 

 其他因變更必要檢附之書圖文
件 

2. 應附圖說： 
 

貳、技術抽查作業報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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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涉及行政項目自我檢核表(K1-3) 

1. 是否涉及變更之項目內容。 

 注意事項附表加註事項或相關許
可內容之變更 

 公共開放空間獎勵之原則核定 

 繳納回饋金案（住變商等） 

 車位繳納代金、停車獎勵案 

 整地設計準則 

 工業區建造執照申請案平面設計
類似集合住宅案件 

 地面層以上(設置有汽、機車停
車空間設計準則 

 樓層高度、夾層、挑高設計準則 

 都更變更、都審變更、水土保持
變更 

2. 自我檢核結果：□是/□否。 

3. 如涉有表列項目內容變更者，經
公會查核完成後由建管處續辦理
。 

 

 

      

 
 

貳、技術抽查作業報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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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核紀錄表 (K1-4) 

1. 原核准執照：○○○建字第
○○○號建造執照 

2. 報備內容：依技術抽查不符合
規定項目函。 

3. 報備查核紀錄（若屬報備未同
意之第二次報備，申請人須檢
附前次之查核紀錄表影本）：
修正報備內容/查核結果 

4. 綜合查核結論：查核建築師用
印。 

符合規定，建議准予備查。 

不符合，通知補正。 

其它（依規定辦理變更設計） 

22 

貳、技術抽查作業報備事項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5) 備查表(K1-5) 

1. 報備內容：依技術抽查不符合
規定項目號函。 

2. 備查內容/文件圖說編號 

3. 公會函送下列書圖文件致建照
科辦理： 
 申請書(K1-1) 

 應備書件查核表(K1-2) 

 涉及項目內容建築師自我檢核
表(K1-3) 

 查核紀錄表(K1-4) 

 備查表(K1-5) 

 書圖原卷1正4副 

 光碟1份 

 建築執照電子圖檔收執清冊 

 因變更應備書圖文件 

23 

貳、技術抽查作業報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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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報備通知補正表(K1-6) 

1. 經核與規定尚有未符，請詳表列
不符項目補正後重新申請。 

2. 不符項目：(一)書圖文件；(二)
報備內容。 

3. 公會函送下列書圖文件致建照科
辦理： 

 申請書(K1-1) 

 應備書件查核表(K1-2) 

 查核紀錄表(K1-4) 

 通知補正表(K1-6) 

 申請原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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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23日（星期二）研商「建管工作推動」會議紀錄 
 
案由：建照抽查於申請竣工時，修改竣工圖與報備案件之權責劃分 
 
會議結論： 
（一）建造執照抽查及其因抽查所為之報備工作，目前以勞務採購
契約委由建築師公會辦理，為明確委託辦理事項，有關修改竣工圖
提前辦理之報備事宜，後續由建照科辦理契約文件變更，委由建築
師公會辦理；至未完成契約文件變更前，先由建照科收辦。 
 
（二）未提前辦理，而於申領使照時併案修改竣工圖者，由施工科
併使照辦理，請科室加強宣導。 
 
（三）抽查項目裁量基準疑義應提送本處法規研究小組討論。 

貳、技術抽查作業報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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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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